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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2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0/21 年度公共租住房屋  

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 2020/21 年度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結果，以及就此諮詢委員的

意見。  

 

 

檢討  

 

2.  檢討結果載於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錄（見附件）。整體而言，

2020/21 年度的建議公屋入息和資產限額，較 2019/20 年度

分別平均上升 5.4%  和 3.4%。  

 

3.  我們會整合委員的意見，並提交予資助房屋小組委員

會，供其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會議上討論 2020/21 年度公

屋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時考慮。  

 

 

 

運輸及房屋局  

2020 年 2 月  

 

立法會CB(1)418/19-20(03)號文件



 

文 件 編 號 ： SHC 10/2020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委 員 通 過 建 議 的 2020/21 年 度 公 共 租 住 房 屋

（ 公 屋 ）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  

 

 

 

2 .  現 建 議 委 員 採 納 根 據 現 行 機 制 計 算 所 得 的 2020/21 年 度 建 議

公 屋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 下 文 第 11、 15 段 和 所 載 ）。  

 

 

3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房 委 會 ）的 目 標 是 為 不 能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樓

宇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提 供 公 屋 。 用 以 釐 訂 公 屋 申 請 者 資 格 的 因 素 包 括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 相 當 於 支 付 租 住 與 公 屋 相 若 的 私 人 樓 宇 租 金 和 應 付 其 他 非 住 屋

開 支 所 需 的 住 戶 入 息。凡 入 息 和 資 產 均 低 於 所 定 限 額 的 住 戶，視 為 不 能 負

擔 租 住 私 人 樓 宇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 因 而 合 資 格 租 住 公 屋
註 1

。 限 額 每 年 調 整 ，

以 切 合 當 前 的 社 會 經 濟 狀 況 。  

 

 

  

                                                 
註 1 申 請 者 亦 須 符 合 其 他 公 屋 申 請 資 格（ 例 如 申 請 者 及 其 家 庭 成 員 必 須 沒 有 在 香 港

擁 有 任 何 住 宅 物 業 ； 在 編 配 單 位 時 ， 申 請 表 內 必 須 有 至 少 一 半 成 員 在 香 港 住 滿

七 年 ， 而 所 有 成 員 仍 在 香 港 居 住 等 ）。  

nhssupport
打字機文字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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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根 據 既 定 機 制，公 屋 入 息 限 額 以 住 戶 開 支 為 計 算 基 礎，當 中

包 括 住 屋 開 支 和 非 住 屋 開 支，加 上 備 用 金。住 屋 開 支 用 以 衡 量 租 住 與 公 屋

單 位 相 若 的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的 開 支 ， 這 視 乎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不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和 參 考 單 位 面 積 而 定。非 住 屋 開 支 則 是 參 照 政 府 統 計 處（ 統 計 處 ）最

新 一 期 的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結 果，並 按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的 最 新 變 動 或 作 為 入 息 因 素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進 行 調 整 ， 以 較 高 者 為

準。不 同 家 庭 人 數 住 戶 的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是 以 上 兩 大 開 支 項 目 各 自 的 總 和，

再 加 上 5% 的 備 用 金
註 2

。 下 圖 扼 要 闡 釋 該 機 制 ：  

 

 

 

 

 

 

 

 

 

 

 

 

 

 

 
 

 

 

 

 

 

 

 

 

 

 

 

                                                 
註 2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十 位 數 。  

= 
（ 住 戶 開 支 的

5%）  

+ 

x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變 動  

根 據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 開

支 屬 較 低

一 半 者 的

平 均 非 住

屋 開 支  

+ 

x 

 

參 考 單

位 平 均

面 積  
（ 即 編

配 予 公

屋 申 請

與 公 屋 單

位 相 若 的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x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或  

入 息 因 素

（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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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 以 檢 討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的 主 要 參 數 過 去 一 年 之 間 的 變 動，載

列 於 下 表 ：  
 

 
 

 
(a)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 以 每 平 方 米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計

算 ）  

2018 年 第 四 季  2019 年 第 四 季  

-  1 人  

- 2 人  

-  整 體  

360 元  

351 元  

336 元  

407 元  

367 元  

363 元  

 
 
(b)  參 考 單 位 面 積  

2015/16 至  
2017/18 年 度  

2016/17 至  
2018/19 年 度  

-  1 人  

- 2 人  

- 3 人  

- 4 人  

14.9 平 方 米  

22.4 平 方 米  

30.0 平 方 米  

35.4 平 方 米  

14.9 平 方 米  

22.3 平 方 米  

30.2 平 方 米  

35.6 平 方 米  

（ 其 他 家 庭 人 數 的 詳 情 載 列 於 ）  

 
 

(c)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與 去 年 同 季 相 比 的 變 動  

2018 年 第 四 季  2019 年 第 四 季  

+2.4% 

 
+3.8% 

 
 
(d)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與 去 年 同 季 相 比 的

變 動  

2018 年 第 三 季  
 

+4.1% 

2019 年 第 三 季  
 

+3.4% 

 
（ 上 述 參 數 的 詳 情 見 下 文 第 6 及 8 段 。 ）  
 

 
 

6 .  根 據 既 定 機 制，住 屋 開 支 是 住 戶 租 住 與 公 屋 單 位 面 積 相 若 的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的 所 須 開 支。實 際 數 字 是 根 據 參 考 單 位 面 積，即 過 去 三 年 編

配 予 公 屋 申 請 者 的 單 位 的 平 均 面 積 （ 以 室 內 樓 面 面 積 計 算 ）（ 見 表 1 的 項

目 (b)）， 乘 以 根 據 統 計 處 恆 常 進 行 的 租 金 統 計 調 查
註 3 

所 得 的 私 人 樓 宇 單 位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見 表 1 的 項 目 (a)）所 計 算。在 計 算 一 人 和 二 人 住 戶 的 住 屋

                                                 
註 3 租 金 資 料 是 透 過 租 金 統 計 調 查 向 居 於 私 人 房 屋 的 住 戶 搜 集 所 得 。 租 金 統 計 調

查 是 統 計 處 進 行 的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中 的 一 項 專 題 統 計 調 查 。 是 次 檢 討 採 用

了 201 9 年 第 四 季 的 租 金 統 計 調 查 數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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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支 時，會 採 用 相 應 的 不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或 整 體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租 金，以

較 高 者 為 準 。 至 於 三 人 或 以 上 的 住 戶 ， 則 採 用 整 體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
註

4
 

 

7 .  按 此 計 算 所 得 的 住 屋 開 支 詳 情 載 列 於 下 表 2：  

 

 

-  1 人  5,364 元  6,064 元  +13.0% 

-  2 人  7,862 元  8,184 元  +4.1% 

-  3 人  10,080 元  10,963 元  +8.8% 

-  4 人  11,894 元  12,923 元  +8.7% 

    

（ 其 他 家 庭 人 數 的 詳 情 載 列 於 ）  

 

  

                                                 
註 4 在 2002 / 03 年 度 的 檢 討 之 前 ， 在 評 估 住 屋 開 支 時 ， 不 論 家 庭 人 數 多 寡 ， 一 律 是

以 同 一 個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計 算。當 時 的 租 住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02 年 2 月 28 日

會 議 上 檢 討 公 屋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的 釐 定 機 制 時 ， 考 慮 到 實 際 上 小 家 庭 （ 尤 其

是 單 身 人 士 ） 比 成 員 人 數 較 多 的 家 庭 負 擔 較 高 的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 故 此 ， 當 時

通 過 採 用 相 應 家 庭 人 數 的 不 劃 一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 或 整 體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租 金 ，

以 較 高 者 為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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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根 據 既 定 機 制，我 們 採 用 了 最 近 一 期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註 5 

所

得 的 私 人 樓 宇 租 戶 中 開 支 屬 較 低 一 半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數 據 ， 並 剔 除 家 庭 成

員 全 為 長 者 或 沒 有 工 作 的 住 戶。我 們 繼 而 按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的 最 新 變 動，或 按 統 計 處 進 行 的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所 錄 得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作 為 入 息 因 素
註 6 

進 行 調 整，以 較 高 者 為 準。2019 年 第 四 季 的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的 按 年 變 幅 為 +3.8%（ 見 表 1 的 項 目 (c)）。

2019 年 第 三 季  
註 7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的 按 年 變 幅 為 +3.4%（ 見 表 1 的 項 目 (d)）。

由 於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的 按 年 變 幅 （ +3.8%） 較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的 按 年 變 幅 （ +3.4%） 為 高 ， 因 此 我 們 採 用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剔

除 住 屋 開 支 ） 的 變 幅 來 調 整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所 得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  

 

9.  按 此 計 算 所 得 的 非 住 屋 開 支 詳 情 載 列 於 下 表 3：  

 

 

-  1 人  5,901 元  6,125 元  +3.8% 

-  2 人  9,941 元  10,319 元  +3.8% 

-  3 人  11,836 元  12,286 元  +3.8% 

-  4 人  15,951 元  16,557 元  +3.8% 

    

（ 其 他 家 庭 人 數 的 詳 情 載 列 於 ）  

 

                                                 
註 5 即 2016 年 4 月 公 布 的 2014 / 15 年 度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 統 計 處 每 五 年 進 行

一  次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 以 搜 集 本 港 住 戶 開 支 模 式 的 最 新 資 料 。  

 

註 6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 小 組 委 員 會 ） 在 201 3  年 2 月 7 日 會 議 上 通 過 修 訂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的 檢 討 機 制 ， 引 入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作 為 入 息 因 素 ， 以 適 時 反 映 在

住 戶 開 支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更 新 前 的 收 入 變 動 （ 包 括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的 實 施 和 變

動 ）。由 於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涵 蓋 非 經 理 級 ／ 專 業 級 職 業 組 別（ 例 如 技 術 員、文 員、

服 務 人 員 和 技 工 ）， 而 這 些 職 業 組 別 的 人 士 最 有 可 能 申 請 公 屋 ， 因 此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變 動 被 視 為 是 衡 量 公 屋 目 標 羣 組 的 收 入 變 動 及 反 映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對 收 入

的 影 響 的 合 適 標 準 。  

 

註 7 由 於 勞 工 收 入 統 計 調 查 的 摘 要 統 計 數 字 收 錄 於 統 計 處 每 年 3 月 、 6 月 、 9 月 和

12 月 出 版 的 《 工 資 及 薪 金 總 額 按 季 統 計 報 告 》， 因 此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13 年

2 月  7  日 會 議 上 同 意 採 用 12 月 公 布 的 數 字（ 即 第 三 季 的 名 義 工 資 指 數 ）作 按 年

比 較 ， 從 而 配 合 檢 討 公 屋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的 既 定 時 間 表 ， 以 便 新 的 限 額 於 每

年 4 月 1 日 生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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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住 戶 開 支 總 額 是 住 屋 開 支 和 非 住 屋 開 支 的 總 和，詳 情 載 列 於

下 表 4：  

 

 

-  1 人  11,265 元  12,189 元  +8.2% 

-  2 人  17,803 元  18,503 元  +3.9% 

-  3 人  21,916 元  23,249 元  +6.1% 

-  4 人  27,845 元  29,480 元  +5.9% 

    

（ 其 他 家 庭 人 數 的 詳 情 載 列 於 ）  
 

 
11.  根 據 以 上 參 數 再 加 上 住 戶 開 支 5％ 的 備 用 金 計 算，按 既 定 公

式 調 整 的 2020/21 年 度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載 列 於 下 表 ：  
 

註 8 

 

 

-  1 人  11,830 元  

(12,453 元 ) 

12,800 元  

(13,474 元 ) 

+8.2% 

 

-  2 人  18,690 元  

(19,674 元 ) 

19,430 元  

(20,453 元 ) 

+4.0% 

-  3 人  23,010 元  

(24,221 元 ) 

24,410 元  

(25,695 元 ) 

+6.1% 

-  4 人  

 

29,240 元  

(30,779 元 ) 

30,950 元  

(32,579 元 ) 

+5.8% 

 

（ 其 他 家 庭 人 數 的 詳 情 載 列 於 ）  
   （ 整 體 ：

+5.4%）  
 

                                                 
註 8 申 請 公 屋 時 ， 按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 強 積 金 ） 計 劃 所 作 的 法 定 供 款 會 從 住 戶 收 入

中 扣 除 。 換 言 之 ，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應 適 用 於 扣 除 強 積 金 供 款 後 的 家 庭 收 入 。 須

把 收 入 的 5 % 用 作 強 積 金 供 款 的 住 戶，在 計 入 其 法 定 強 積 金 供 款 後 的 實 際 入 息

限 額 （ 入 息 限 額 ÷95% ）， 載 於 列 表 括 弧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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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 採 用 上 述 建 議 ， 2020/21 年 度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將 會 較

2019/20 年 度 整 體 水 平 平 均 增 加 5.4%。2020/21 年 度 的 建 議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計

算 詳 情 載 列 於  ； 不 同 家 庭 人 數 的 建 議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詳 情 載 列 於

  。  

 

 
 

 
 

 
13.  根 據 既 定 機 制，公 屋 資 產 限 額 是 參 照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在 過

去 一 年 之 間 的 變 動 而 調 整
註 9。 在 2005 年 ， 小 組 委 員 會 同 意 把 長 者 戶 的 資

產 限 額 定 為 非 長 者 申 請 者 資 產 限 額 的 兩 倍 。 在 2006 年 ， 小 組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決 定 以 2005/06 年 度 資 產 限 額 為 基 礎，往 後 每 年 參 照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調 整 資 產 限 額 。  
 

 
 
14.  用 以 檢 討 公 屋 資 產 限 額 的 主 要 參 數 （ 即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

於 過 去 一 年 之 間 的 變 動 ， 載 列 於 下 表 ：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相 比 去 年 同 一

季 度 的 變 動  

2018 年 第 四 季  2019 年 第 四 季  

+3.1% 

 

 

+3.4% 

 

 

 

                                                 
註 9 根 據 既 定 機 制 ， 公 屋 資 產 限 額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千 位 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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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根 據 既 定 的 檢 討 機 制，我 們 建 議 跟 隨 整 體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3.4%增 幅 調 整 現 行 公 屋 資 產 限 額 。 建 議 的 2020/21 年 度 公 屋 資 產 限 額

概 述 如 下 ：  
 

 

 

-  1 人  257,000 元  266,000 元  

- 2 人  348,000 元  360,000 元  

- 3 人  454,000 元  469,000 元  

- 4 人  530,000 元  548,000 元  

  
 

 
（ 整 體 ： +3.4%）  

 

16 .  不 同 家 庭 人 數 的 建 議 公 屋 資 產 限 額 ， 詳 載 於 。  

 

17.  建 議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較 現 行 的 限 額 為 高 ， 因 而 涵 蓋 較 多 住

戶 。 然 而 ， 我 們 無 法 估 計 新 的 限 額 會 令 到 多 少 額 外 住 戶 申 請 公 屋 。 單 就 入

息 而 言 ， 按 2019 年 第 四 季 統 計 處 綜 合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結 果 ， 約 有 158  900 個

私 人 樓 宇 非 業 主 戶 （ 佔 私 人 樓 宇 非 業 主 戶 總 數 的 31.1%） 會 符 合 新 的 入 息

資 格 。 然 而 ， 這 數 字 包 括 了 現 已 申 請 公 屋 的 住 戶 ， 以 及 符 合 入 息 限 額 但 不

符 合 其 他 申 請 公 屋 資 格 的 住 戶 。 這 些 其 他 資 格 包 括 資 產 限 額 、 是 否 在 本 港

擁 有 住 宅 物 業 、 居 港 年 期 等 。  

 

 

 
18.  目 前，根 據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和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政 策

（ 統 稱 為「 富 戶 政 策 」），住 戶 在 公 屋 住 滿 十 年，便 須 每 兩 年 申 報 家 庭 入 息

及 資 產 一 次 。 凡 在 公 屋 住 滿 十 年 或 以 上 而 收 入 水 平 超 出 規 定 限 額 的 家 庭

須 繳 交 額 外 租 金
註 10

；凡 入 息 或 資 產 超 出 所 定 限 額（ 分 別 訂 為 超 逾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五 倍 及 100 倍 ）， 或 在 本 港 擁 有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的 家 庭 ， 則 須 遷 出 公 屋
註 11

。「 富 戶 政 策 」 下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 是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的 倍 數 ， 每 年 會 按

                                                 
註 10 家 庭 入 息 相 等 於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兩 至 三 倍 之 間 的 住 戶，須 繳 交 倍 半 淨 租 金 另 加 差

餉 。 家 庭 入 息 相 等 於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三 至 五 倍 之 間 的 住 戶 ， 須 繳 交 雙 倍 淨 租 金 另

加 差 餉 。  

 

註 11 在 現 行 政 策 下 ， 如 住 戶 超 逾 指 定 的 入 息 或 資 產 限 額 ， 或 在 本 港 擁 有 私 人 住 宅 物

業 ， 須 於 12 個 月 內 遷 出 公 屋 單 位 ， 期 間 須 繳 交 雙 倍 淨 租 金 另 加 差 餉 或 市 值 租

金 的 較 高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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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修 訂 的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而 作 出 相 應 調 整 。  
 
19.  若 建 議 的 2020/21 年 度 公 屋 入 息 限 額 獲 得 通 過，「 富 戶 政 策 」

下 的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亦 會 作 出 相 應 調 整 。  
 
 

 
 
20.  公 屋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 的 檢 討，預 料 會 引 起 傳 媒 和 公 眾 注 意。

我 們 認 為 建 議 的 2020/21 年 度 公 屋 入 息 和 資 產 限 額，是 按 照 行 之 有 效 的 既

定 機 制 調 整 及 經 謹 慎 考 慮 後 的 結 果，應 為 普 羅 大 眾 所 接 受。我 們 會 發 出 新

聞 稿 ， 公 布 是 次 檢 討 的 結 果 。  
 
 

 
 
21.  在 2020 年 3 月 10 日 舉 行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我 們 會 邀 請

委 員 通 過 第  2 段 所 載 的 建 議 。 一 如 既 往 ， 政 府 旨 在 於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前 ，

在 2020 年 3 月 2 日 舉 行 的 立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會

議 上 向 其 概 述 檢 討 結 果。我 們 會 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 的 會 議 之 前，向 委 員

提 交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概 覽 ， 以 供 考 慮 。  

 

 
 
 

資 助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秘 書  

劉 佩 菁  代 行  

電 話 ： 2761 5033 

傳 真 ： 2761 0019 

 
 
 
 
檔 號   ： HD(CR) 4-4/SP/10-10/9  

（ 策 略 處 ）  

發 出 日 期 ： 2020 年 2 月 25 日  



 

 

- 以參考單位面積乘以相應的每平方米租金得出  
- 參考單位面積是指 2016/17 至 2018/19 年度編配予公屋申請者單位的平均面積（以室內樓面面積計算）

註 1 

- 每平方米租金是根據統計處 2019 年第四季的租金統計調查中租住私人樓宇單位的住戶的租金情況，涵蓋單位實用面積為 69.9 平方米或以下的私人樓宇

單位，並調整為室內樓面面積計算  
 

  
1人  4 07  
2人  3 67  

 3 63  
 

- 根據 2014/15 年度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中，開支屬較低一半的私人樓宇租戶的開支模式和水平，並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剔除住屋開支）或名義工資指數

變動的較高者調整  
 

家庭人數  參考單位面積
註 1 住屋開支  非住屋開支  住戶開支總額  加 5%備用金   現行入息限額    

 
（平方米，以

室內樓面面積

計）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 

1人  1 4 . 9  6 ,0 64  6 ,1 25  1 2 , 189  1 2 ,7 98  1 2 , 800 11 , 83 0  9 70  +8 .2  
2人  2 2 . 3  8 ,1 84  1 0 , 319  1 8 , 503  1 9 ,4 28  1 9 , 430 18 ,6 90  7 40  +4 .0  
3人  3 0 . 2  10 ,9 63  1 2 , 286  2 3 , 249  2 4 ,411  2 4 , 410 23 ,0 10  1 ,4 00  +6 .1  
4人  3 5 . 6  12 ,9 23  1 6 , 557  2 9 , 480  3 0 ,9 54  3 0 , 950 29 ,2 40  1 ,7 10  +5 .8  
5人  3 7 . 6  13 ,6 49  2 1 , 481  3 5 , 130  3 6 ,8 87  3 6 , 890 35 ,2 80  1 ,6 10  +4 .6  
6人  4 4 . 4  1 6 , 11 7  2 2 , 774  3 8 , 891  4 0 ,8 36  4 0 , 840 38 ,8 10  2 ,0 30  +5 .2  
7人  5 2 . 5  19 ,0 58  2 5 , 486  4 4 , 544  4 6 ,7 71  4 6 , 770 44 ,5 50  2 ,2 20  +5 .0  
8人  6 0 . 0  21 ,7 80  2 8 , 041  4 9 , 821  5 2 ,3 12  5 2 , 310 49 ,8 20  2 ,4 90  +5 .0  
9人  6 7 . 5  24 ,5 03  3 0 , 460  5 4 , 963  5 7 ,711  5 7 , 710 54 ,9 40  2 ,7 70  +5 .0  

10人或以上  7 5 . 0  27 ,2 25  3 2 , 758  5 9 , 983  6 2 ,9 82  6 2 , 980 59 ,9 50  3 ,0 30  +5 .1  
平均數  -  -  -  -  -  -  -  -  +5 . 4  

符合建議公屋入息限額的私人樓宇非業主戶數目
註 2 

住戶數目   
（住戶數目）  (%)  

 現行入息限額  
1 人  46 300 44 000 2 300 +5.2% 
2 人或以上  112 600 105 900 6 700 +6.3% 

 158 900 149 900 9 000 +6.0% 

佔本港私人樓宇非業主戶總數的百分比
註 2 31.1%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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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一至六人家庭參考單位的面積，是過去三個年度編配予這些家庭的公屋單位的平均面積。就七人或以上家庭而言，由於這些家庭的編配數目較少，按照

不同家庭人數實際編配的公屋單位而計算的參考單位面積會出現很大波動，因此自 2016/17 年度起，七人或以上家庭的參考單位面積是以人均面積（根據

過去三年編配予所有這類家庭的公屋單位來計算），並乘以相關的家庭人數所得。 

  

註 2 凡家庭入息相等於或低於該公屋入息限額者，一律視為符合資格申請公屋。根據統計處 2019 年第四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結果，私人樓宇非業主戶（包

括居所由僱主／親屬／朋友提供的住戶）的總數估計約為 510 40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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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2019/20  
 
 

1 人  11,830 元  (12,453 元 ) 12,800 元  (13,474 元 ) 257,000 元  266,000 元  

2 人  18,690 元  (19,674 元 ) 19,430 元  (20,453 元 ) 348,000 元  360,000 元  

3 人  23,010 元  (24,221 元 ) 24,410 元  (25,695 元 ) 454,000 元  469,000 元  

4 人  29,240 元  (30,779 元 ) 30,950 元  (32,579 元 ) 530,000 元  548,000 元  

5 人  35,280 元  (37,137 元 ) 36,890 元  (38,832 元 ) 589,000 元  609,000 元  

6 人  38,810 元  (40,853 元 ) 40,840 元  (42,989 元 ) 637,000 元  659,000 元  

7 人  44,550 元  (46,895 元 ) 46,770 元  (49,232 元 ) 680,000 元  703,000 元  

8 人  49,820 元  (52,442 元 ) 52,310 元  (55,063 元 ) 713,000 元  737,000 元  

9 人  54,940 元  (57,832 元 ) 57,710 元  (60,747 元 ) 788,000 元  815,000 元  

10 人 或 以 上  59,950 元  (63,105 元 ) 62,980 元  (66,295 元 ) 849,000 元  878,000 元  

 
*   括 號 內 的 數 字 是 計 入 住 戶 以 其 入 息 5% 作 為 法 定 強 積 金 供 款 後 的 實 際 入 息 限 額 。  

 

^  長 者 戶 （ 即 成 員 全 為 長 者 的 住 戶 ） 的 資 產 限 額 定 為 非 長 者 申 請 者 資 產 限 額 的 兩 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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